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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第六条修改为：“申请公章刻制特种行业许可证，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县
（市、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核实，并在 １０ 个工作日内作出
是否核发特种行业许可证的决定。”
三、将《浙江省防空地下室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中的“国土资源、财政、价格、审
计、公安等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自然资源、财政、审计、公安等主管部门”。
第五条第二款中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第七条修改为：“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不建或者少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单位应
当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交书面申请，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５ 个
工作日内予以核实。”
第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建设单位应当在防空地下室验收文件备案后、投入使用
前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办理平时使用和维护管理登记手续，填写登记表。”
四、将《浙江省公共视听载体播放活动管理办法》第四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视听载体播放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交通运输、生态环境、通信管理
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公共视听载体播放活动的有关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修改为：“运营单位办理备案时，应当向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公共
视听载体的基本业务说明材料以及安全播放承诺书。”
第二十三条中的“城乡规划、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运
输、环境保护、通信管理等部门”修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督管理、公安、交通运
输、生态环境、通信管理等部门”。
第二十四条修改为：“运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播放节目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制作或者播放含有禁止内容的节目的。
“运营单位未按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建立健全并实施节目审查制度的，由广播电
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浙江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五条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所有相关条文中的“广播电影电视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五、将《浙江省地名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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